
附表二之十六 

「產前健康照護衛教指導服務」申請作業流程 

 

送請健康署審核 

是 

（已完成） 

不通過 

1. 應完成孕婦產前健康照護衛教指 

導訓練課程至少三學分（每學分
至少五十分鐘） 

2. 如有費用申報之情事，依「醫事 

服務機構辦理預防保健注意事
項」追扣該筆費用 

函復審核結果 
 

送件方式以下擇一 

(1)紙本郵寄 

(2)電子郵件 

(3)傳真 

參加孕婦產前健康照護衛教指導訓
練課程，至少三學分（每學分至少五
十分鐘），課程主題包含：「維持母胎
安全指導」、「兩性平權」、「孕期心理
適應指導」、「生產準備計畫」、「母乳
哺育指導」等衛教議題。 

填寫健康署「產前健康照護衛教
指導」申請書，並備妥專科醫師
證書或助產人員證書及衛教指
導課程學習時數證明 

健康署進行審核作業 

符合以下其一資格 

1. 婦產科專科醫師 
2. 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 
3. 助產人員 

是 

否 

完成以下其一條件： 
1. 依「專科醫師分科及甄審辦法」接 
受訓練並取得相關專科醫師證書 

2. 符合「助產人員法」經助產人員考 
試及格並領有助產人員證書 

通過 

於健康署核定日期起
始可提供「產前健康
照護衛教指導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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